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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医疗气功管理’保护人民健康’根据(中
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)!以下简称(执业医师法)&和(医疗

机构管理条例)’制定本规定*
第二条 运用气功方法治疗疾病构成医疗行为的各类机

构和人员’适用本规定*
第三条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全国医疗气功的监督管

理*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

内医疗气功的监督管理*
第四条 +医疗气功,列入医疗机构诊疗科目的+中医科

-其他,类中*

第二章 机构与人员

第五条 开展医疗气功活动必须在医疗机构内进行*
除本规定发布前’已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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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批准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的医疗机构!
可以按本规定重新申请审批开展医疗气功活动以外!今后新

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的暂限于县级以上中医医院"中西医结合

医院"民族医医院"康复医院"疗养院和综合医院的中医科#
第六条 医疗机构申请开展医疗气功活动!应当向其登

记执业的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提出申请#
经初审同意后!报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

管理机构审批#对审核合格的!签发同意意见$审核不合格的!
书面通知申请单位#

第七条 医疗机构申请开展医疗气功活动应当提交下列

材料%
&一’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申请书$
&二’(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)原件及复印件$
&三’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的场所"设备等基本情况$
&四’从事医疗气功活动的人员情况$
&五’省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

材料#
第八条 医疗机构凭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

药行政管理机构签发的同意意见!向其登记执业的卫生行政

部门或者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诊疗科目登记或者变

更登记手续#
未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

审批同意!以及未向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

申请办理诊疗科目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手续的!不得开展医疗

气功活动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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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从事医疗气功活动的人员!应当具备下列条件"
#一$具有中医执业医师或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"
#二$取得%医师执业证书&’
#三$经医疗气功知识与技能考试取得%医疗气功技能合

格证书&(
第十条 医疗气功知识与技能考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统一组织!省级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(
具体考试办法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另行制定(
第十一条 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或中医执业助理医师

资格!具有医疗气功专业知识与技能者!均可申请参加医疗气

功知识与技能考试(
第十二条 经医疗气功知识与技能考试成绩合格的!取

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统一印制的%医疗气功技能合格证书&(
%医疗气功技能合格证书&由省级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

理机构负责颁发(

第三章 监督管理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应当

按照本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!加强对医疗气功活动的日常监

督检查(
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开展医疗气功活动!必须严格遵守

%执业医师法&)%医疗机构管理条例&和本规定的各项规定(
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中

医药行政管理机构进行医疗机构校验时!应当将医疗气功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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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情况列入校验内容!并应当及时将校验结果报其上一级人

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备案"
对医疗气功人员执业情况的考核!由医师执业注册主管

部门在开展医师执业考核时一并进行"
第十五条 经批准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的医疗机构不得使

用非医疗气功人员开展医疗气功活动"
第十六条 医疗气功人员应当按照其医师执业注册的执

业地点开展医疗气功活动"
第十七条 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的医疗气功人员可独

立开展医疗气功活动#取得中医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医疗气

功人员必须在中医执业医师指导下开展医疗气功活动"
第十八条 医疗气功人员开展医疗气功活动!应当严格

执行有关操作技术规范!选择合理的医疗气功方法"
在临床进行实验性医疗气功活动的!应当经所在医疗机

构批准!向患者本人或其家属说明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

属同意"
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和医疗气功人员!不得借医疗气功

之名!损害公民身心健康$宣扬迷信$骗人敛财"
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和医疗气功人员!不得使用$制作$

经营或者散发宣称具有医疗气功效力的物品"
第二十一条 组织开展下列活动之一的!应当经省级以

上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审核批准%
&一’大型医疗气功讲座#
&二’大型现场性医疗气功活动#
&三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定必须严格管理的其它医疗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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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活动!

第四章 罚 则

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"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师开展医

疗气功活动的"按照#医疗机构管理条例$第四十四条和#执业

医师法$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进行处罚%构成犯罪的"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!
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"医疗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开展

医疗气功活动的"按照#医疗机构管理条例$第四十七条的规

定进行处罚!
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"使用非医疗气功人员开展医

疗气功活动的"按照#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$第八十一

条的规定进行处罚!
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"医疗气功人员在医疗气功活

动中违反医学常规或医疗气功基本操作规范"造成严重后果

的"按照#执业医师法$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进行处罚%构成犯罪

的"依法追究刑事责任!
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规定"有下列情形之一的"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责令其停止活动"给予警告"
并可以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%情节严重的"处以一万元以上三

万元以下罚款%构成犯罪的"依法追究刑事责任!
&一’医疗气功人员在注册的执业地点以外开展医疗气功

活动的%
&二’借医疗气功之名损害公民身心健康(宣扬迷信(骗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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敛财的!
"三#非医疗气功人员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的!
"四#制造$使用$经营$散发宣称具有医疗气功效力物品

的!
"五#未经批准擅自组织开展大型医疗气功讲座$大型现

场性医疗气功活动%或未经批准擅自开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规定必须严格管理的其它医疗气功活动的&
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%以不正当手段取得’医疗气功

技能合格证书(的%由发给证书的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予以收

回!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%依法给

予行政处分&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发布前已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

行政部门或者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批准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的

机构和 人 员%应 当 按 照 本 规 定 重 新 申 请$审 批%并 于 )***年

+)月 ,+日以前完成&
本规定发布前已经登记执业的医疗气功专门医疗机构%

可以在转型为其它医疗机构的基础上%按本规定重新申请登

记医疗气功诊疗科目!也可以根据’医疗气功专门医疗机构基

本标准(%按照本规定重新申请登记医疗气功专门医疗机构&
’医疗气功专门医疗机构基本标准(另行制定&

除上款规定情形外%今后不再审批新的医疗气功专门医

疗机构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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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定发布前已经取 得 副 主 任 中 医 师 以 上 专 业 技 术 职

务!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中医药行政管

理机构批准开展医疗气功活动的人员!可由本人向批准其开

展医疗气功活动的卫生行政部门或者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提

出申请!经省级人民政府中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审核确认后!可
以不参加医疗气功知识与技能考试!直接取得"医疗气功技能

合格证书#$
第二十九条 暂不接受境外人员的医疗气功知识与技能

考试申请$
第三十条 本规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负责解释$
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$%&’&年国家中

医药管理局发布的"关于加强气功医疗管理的若干规定#同时

废止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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